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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 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
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
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效率、队伍素质能力和司法公信力。

司法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司法解释

是法律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司法解释不仅促进了法律的统一

适用，而且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则依据。 司 法解释在

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署和要求，启动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面集中清理司法解释工作。对最高人民法院自 1949 年

建院至 2011 年底前单独制定，以及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夹有关部门联合

制定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指导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决定废止司法解释、司

法解释性质文件 715 件，研究决定了继续有效的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性文

件，清理了不属于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文件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此次清理工作

集中解决了司法解释与法律不一致、司法解释之间不协调，以及司法解释内

容不准确等突出问题，明确区分了司法解释和参考性的司法指导性文件，为

入民法院审判工作提供了准确的裁判依据，有力促进了司法解释工作的科学

化、规范化、制度化。充分发挥了统一法律适用、指导审判工作、完善司法

政策、促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对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 1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和期待

也越来越高，对人民法院的关注也空前强烈，加强法律实施成为法治建设的

重大任务，这必然要求人民法院更加注重依法办案，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审判职责，丿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积极完善司法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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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挥司法功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贯彻落实 。 司法解

释在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影响更加广泛， 社会各界更

加关注。 .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高人民法院四十年司法解释的实践充分证
明，司法解释不仅是贯彻执行法律的基本保障，在填补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方面作用突出，成为国家立法必要的先行验证和实践支撑，同
时，司法解释也是全国法院几代法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共
同财富。多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司法解释相关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
务部门扎实推进司法解释工作，积极参与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的研究撰

写。各职能部门对相关领域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逐条释义，对其内容的要

点、修改理由进行重点解读，并从司法实务的角度，详尽阐述条文内容，深

入解析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对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容易引起混淆和

误解的问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客观的适用指引，帮助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系统、准确理解与适用，统一法律适用，便于各界了解掌握司法解释的精

神。对于推动我国法律的系统化科学化、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为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在统一司法标准、确保国家法律贯彻实施、保障司

法公正与效率、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便于全国各级法院和

广大法官以及法律工作者、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查阅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及周强院长决定，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将历年来司法解释及相配套的司法解释

理解与适用的法律文件、书籍、文章进行合理整合、精心编排，对部分内容

进行调整，整理编辑了《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集》。

: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集》一书，全书共 17 卷，所收图书及文章均为

起草相关司法解释的业务庭室的职务作品。共分为： (1) 刑事卷; - (2) 刑

事诉讼卷； (3) 民事总类卷； (4) 家事卷； (5) 物权卷； (61 合同卷；

(7) 侵权责任卷； (8) 知识产权卷； (9) 劳动争议卷； (10) 房地产卷；

(11) 公司卷； (12) 金融卷； (13) 企业破产卷； (14) 涉外商事海事卷；

(15) 执行卷； (16) 民事诉讼卷； (17)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卷。 ) ｀吓

本书是指导全国法院法官适用法律，特别是适用司法解释作出裁判的重

要工具书，受到了各级法院、当事人、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取

卢 . 2 • 



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相关领域司

法审判的最高水平。它契合人民法院审判实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操作

性 、 理论性、实用性、资料性，对审判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

参考价值。希望本书能为广大法官的工作和学习提供便利，不断创新工作模

式，进一步发挥司法解释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不断

推进中国的司法制度向更完备、更全面、更科学方向发展，不断促进新时代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有新气象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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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录和分类

1.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集．合同卷》（以下简称“本卷")收录了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有关合同审判领域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共 14 件，

收录了各业务庭室发布的理解与适用类职务作品（含图书 7 部、文章 13 篇） 。

2. 本卷共 2 册，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综合、第二部分买卖合同、第三部分保

证合同、第四部分融资租赁合同、第五部分旅游合同、第六部分民间借贷合同、第

七部分其他。

二、编排和注解

1. 本卷各部分编排顺序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室理解与适用的职务作品 。

2. 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室理解与适用的职务作品，在目录中以黑体字标明。

3. 本卷以脚注的形式，对所收录的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室的理解与适用的

职务作品的原出处和原作者的单位、姓名，作出说明。

4. 本卷中，凡新发布的司法解释对同一问题作了新的规定或修正了以前司法

解释部分内容的，围于本书体例，不一一标明；在这些职务作品中，个别所阐释的

条文被废止或所引用的法律文件已经废止，但因其仍有一定指导价值，本卷仍保持

原貌。在适用过程中应当注意以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最新规定为准。

三、文本和编辑

1. 本卷收录的司法解释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

标准文本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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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综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 (1999] 19 号 1999 年 12 月 19 日 ） ....... ....... .... ... ......... ...... ......... (3) 

《（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 的理解与适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曹守晔等 (8)

(l-:_; .•.•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法释 (2009) 5 号 2009 年 4 月 24 日） .. .......... .. ........ .... .......... .. .... ... (26)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

、＇ ．．．．．．．．．．．．．．．．．．．．．．．．．．．．．．．．．．．．．．．．．． ；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3 1)

:·, .i • 弓 I 言部分 ［宗旨、根据和范围] ............ .... .. .. .. ..... ...... .. ................. .. (31) 

-、合同的订立 '(
I 

~
 . . 

上

'} 第一条 ［合同必备条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七气 第二条 ［合同“其他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_ ,; 第三条 ［悬赏广告] .. ; .. ......... .. -...... .. .. ... .... ..... .... ..................... : ..... .. . (52) 

, (\ 第四条 ［认定合同签订地］ ' ......................................... ....... . ... . .... ... . (62) 

', 第五条 ［合同特殊签章方式]······-· ··· ··'.·•········••. •· ········ ·· 1 ··. · ·· ········· ~ · ·· · 1 , (64) 

第六条 ［合理的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 

第七条 ［交易习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 第八条俨 ［缔约过失责任的特殊形态］I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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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的效力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相对人可申请撤销格式条款情况] ................................... · · · ·(86)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违反其合理提示说明义务时的

法律后果］．．．．．．．．．． 、: ··························································(96)

［效力待定合同中追认的生效时间及合同生效时间］…………… (97)

［被代理人以行为追认无权代理合同］

［因表见代理成立而承担合同责任的被代理人损害赔偿

请求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 (104) 

［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 ] 

［多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违约责任请求权］

三、合同的履行

•.••····.. ···..................... (Ill) 

［涉他合同中第三人的民事诉讼主体地位］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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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8{ 

［代位诉讼中所涉及的被告是境外当事人的，管辖的确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4) 

［无偿行为的三种特殊情形］ ............................... :, (135.)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有偿行为类型的目的性扩张解释以及

相关判断基准］

［债的清偿抵充顺序］

第二十一条 ［抵充顺序］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14?) 

.. ·.. ·.................... .. ....................... (152) 

•.•••••••• · : ................. •,• •••• i i •• • •••••••••••••••••••• 
.',._.. I . )_I.,, . l , (.157) 

四、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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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后合同义务责任的承担］

［不得抵销的适用条件的补充］

［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 …'·'. …·;(170) 

［提存的成立时间和提存的法律效果J

［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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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本司法解释时间效力] .... . .... ............ .... ...... .............. ... (203)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

\-:, ~..... -.................. ......... .. ......................... , .. .. ..... : ... ,·: ••·••··.. ···· 曹守晔 (205)

:'气 l,': .. , • 、.. : .. , . . , • ,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第 24 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
~，久

（法研 (2013) 79 号 2013 年 6 月 4 日） ........... ... .. ... .......................... (214) 

《（对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4 条

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的理解与适用》…………………今………．．陈龙业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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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买卖合同
; ,~,·;:-·. .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 

\ : . , (法释 [2012) 8 号 2012 年 5 月 10 日） ............... ... ... .. ..... ..... ... ........ . ( 225)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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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导言 ［背景．内容· 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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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二条 ［预约效力· 违约救济] - .-.... -...... . ,-.. ....• -'.; .... .. .. . ~... .. .. ... . -.-. . _: ... 1•• ··(254) 

` 第三条 ['无权处分· 买卖合同效力 J · •·h ••.•••• • • • ••••••• .. •• • •••• , •••• •;•.••• •·••i•• • • (271) 

` 第四条 ［电子交易合同成立及效力] ;,. ; . ,-; 旷.' t ·•:•.. -,. . ………· ·,• ·\· · · ·.,.j. ·:: ·., . .-. ·(289) 

第二编 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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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第八编其他间题

第四十四条 ［抗辩与反诉] .. ....... .................. . ........ ................. .... (789 ) 

第四十五条 ［权利转让等有偿合同之参照适用］ .………………… …… (810 ) 

, 第四十六条 ［本解释效力和溯及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1) 

《（关千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晓明张勇健 王闯 (843 )
f 凸；，.: : _.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心

.̀ 
会
＇

毛
．
．

.. , ` .. ` 
.. , 

-
· 

.. 
、

ib 1 ( 第三部分保证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节录）

（法释 (2000) 44 号 2000 年 12 月 8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1 )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理解与适用》（保证合同部分） ……………………李国光 全剑峰 曹士兵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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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千总则部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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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第二条

＼「 第三条

、1 第四条

. :i:- . • 
'•. 

！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夕．．作,:,':. _.; 仁: ••• • 

［担保方式所适用的经济活动范围］

｀＇、;: ' ,. ;'. 

［反担保人和反担保方式］

［违法担保及其处理］

［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 ～

规定的处理］

················.····················(878) 
、·1 . .-,· '· : ,. ,.·; ?-: ~;_, .. , 

················································(879) 

...... ~J.: .':. J.' •,; •• : •• • •• ; ; .. •. ! •• ; ,., : •. : ..•.. •\• • 曼...;, .. • . (881) 

•••.••••••.••••••••.• •'• .................'...... ,.\ .'. •••••• -;. 、 .-; ·.,. ••• (885) 

［禁止流通和限制流通的财产设定担保的处理]. ~ 户.......... . ·{888) 

［对外担保无效情形］ ........... .. ......................................... ·'... (889)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后当事人承担责任份额］ …………, (892) 

［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承担责任份额］
I 

,, 

........ . ................................. ;.·..... ..................... ... ........... (895)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担保公司合同无效的追偿及诉讼］

［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如何承担责任］

,• , .......'.... ; .................. .. ·.. ·.. (8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900) 

［签订担保合同的代表人责任］

［担保期间在物权存续上的影响和担保物权存续期间］

....... : ... ·..... ·... : ........ .-......... . (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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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保证部分的解释 . !, ..'·•, ; i'i·..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 

第十六条

，·．，令；书

........... ... ............................... . (908) 

［保证人清偿能力］ ................................... . .................. (910) 
. ,·.;、·: •.• 

[ "其他组织”的范围］ ” ................. . ....... /: .. :·:. :.:: .. _ ........... (913 )' 

·· · ··· ··· ························(916) 

［保证责任形式转换问题］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担任保证人］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担任保证人］ …······ ……••.• …... …... … • (917) 

［企业法人职能部门担任保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0) 

［共同保证人对外没有约定各自保证份额时的认定与处理］

.. ·.. . ... ·........... ·.. ·.... ·.............. ·..... ·... ·............. .. ........ (921) 
, :• .·~.. ·ct 分，．

［连带共同保证人与债务人的履行顺序及—保证人 . 

履行责任后的分担］
， 古 :,::.,:•~.I.·:, • /·., {,\:'七，＄

······························.•····················· (923) 
第二十

: . -a··:: , ; .. H:., -,: 飞｀ ． ，

一条 ［按份共同保证中保证人追偿权的实现] ~ ......... ···········.····(925) 

第二十二条 ［保证合同的形式] .••····· ············ ·••.•···· ~··••.•·:····· ~·······••,··(9;?6)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 ' . i 1'".:. . .. 

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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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C第二十三条 ［最高额保证人保证责任J ·,宁 ,-,一 .......................................... (928) 

; 第二十四条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时可以免责］ ， ….... ,-. … (930) 

'' 一气~:

~· 《第二十五条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发生的重大困难情形］
(-,_ /. . . (932) , ................. , ........................................................ . 
第二十六条 ［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责任承担］ ……………………… (933) 

,:r., 第二十七条 ［保证人对债务人注册资金担保时的责任承担] . ……..... … (935) 

第二十八条 ［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部分债务的对保证责任］ ……...... (937) 

. 第二十九条 ［主债权的转让与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间关系］ …….. …… ·(938) 

':: 第三十条 ［主合同内容变化对保证责任影响］ …………………….... : . … (939) 

，＇， 第三十一条 ［保证期间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1) 

1 第三十二条 ［推定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两种情况］ ……... ……………… (944) 

, 第=+=条 ［保证期间的起算点的确定］ 二………·一 一 、 ............................ (946) 

第三十四条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 ............ ….................... ·... (947) 

第三十五条 ［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提供担保的处理］ ………… ………… (949) 

'.,, 第三十六条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与主合同诉讼时效关系］ ……………… (950) 

第三十七条 ［最高额保证保证期间的确定] ... ……………….... ….. …… (952 ) 

第三十八条 ［同一债权上人的保证和物的担保并存时的处理］ ………… (954) 

第三十九条 ［新贷还旧贷时保证责任的承担］ …………………………… (957) 

令，、第四十条 尸 ［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手段取得保证，保证人是否承担

：，七 ' :_.: \ _I 飞;\ i 一--~ ··-t . ,- 责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0) 

第四十一条 ［债务人与保证人共同欺骗债权人时的处理］ ……………… (962) 

第四十二条 ［保证人追偿权实现程序］ ································· ·· ······· . . (963) 

第四十三条 ［保证人追偿权范围] .... .................... ..... .. ...... ....... : .: ..'(965) 

,: 第四十四条 ［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如何保障自己债权实现］ ……··. …… ·(966) 

第四十五条 ［由千债权人的过错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时

;.;:>~t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 ............. , •..•. , •.• ....... :·~·.. : ·-·.. 一 ...... •·' .. . (968) 

i'..... 第四十六条 ［共同保证人申报破产债权] -·. … -· · ··········· … " :·~··-"·:"·:•"'(969) 

七、关千其他间题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三条 ［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其他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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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百二十五条

＇， 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百二十七条

可以减免担保责任]' •••• i . ..... .... ...'·' .....、....
..... _;: ...... 1, ... ·C970) 

［分支机构对外保证涉及诉讼时当事人地位］ 心. ,.\· ….. (971) 

［一般保证人的诉讼地位以及一般保证人承担

, 责任］ ' 、........ -... ...... .' ;.; ~....... -... ; ........ ........... _. .• , .. :· ··· -( 973) 

［连带保证人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 .... ……………...... (975) 

［债务人起诉而债权人反诉的案件中保证人诉讼地位] '! 

••••••••.••• ,; •• ; • •••••••••• _;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97 6) 

f 第一百二十八条 ［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和有多个担保人的情况下 - ;'. ·, t 

债务人与担保人的诉讼地位］ .... .̀...................... . .. (977) 

第一百一十九条 ［主从今同发生纠纷管辖的确定] . . • t • ,; , 今·…………………
一口

, (979) 

第一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执行担保人财产所作的限制］ ……·…" …••'…· ·(981) 

第一百三十一条 ［不能清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2) 

第一百三十二条 ［诉讼和执行中的担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3) 

第一百三十三条 ［司法解释适用] .................... •'. • ...... " ... . ... ··•',• ... ·1·.i.... (985)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不再适用的担保法司法解释］ .. `……………………… (987) 

《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曹士兵金剑锋 (988)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千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C,' 

的通知 , 一
．

~
~
 ` ?i ,` 丫

（法发 (1994 J 8 号 1994 年 4 月 15 日）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1008)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审判实用》………………………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1012)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因法院错判导致债权利息损失扩大保证人应否承担 ¥-: i 勹`、飞

责任间题的批复 " ! ~-..· . . . ; p.; f /.. ..'. 

`! （法释 (2000] 24 号 2000 年 8 月 8 日） , 1•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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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因法院错判导致债权利息损失扩大保证人应否承担责任问题的

批复〉理解与适用》 .. ................................ , ..• ,,:,,, .' .. . ..... •.• ....... 、.J.'J . C 汪治平(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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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高人民法院

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 1999 J 19 号 ' 

(1999 年 1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090 次会议通过 1999 年 12 月 19 日最高人民

法院公告公布 自 1999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贮. ·,' 
.·、 －

.'-· 

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

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法律适用范围

第一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

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

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

规定。

第二条 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

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

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

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第四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

依据。 .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

用合同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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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时效

第六条 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

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实施之日超过一年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一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二年。

第七条 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

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施行之 日超过二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 尚未超过二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第八条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 、 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

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三、合同效力

第九条 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

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

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 、 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

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

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

转移。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更、转
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

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 .• 

四、代位权

.'•. 

第十一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 ． 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 、,'''~; ·; :·. 
（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 •:.. _,. /i. ; 斗: .. : . -.:=,:;: ..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七、．

（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 ' L 矗 _,· ! 七 ·.,-l / 已苍 -:-,.- );: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乡. I ;• 

第十二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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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 退休

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第十三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

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

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

债权未能实现。

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不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情况的，

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五条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

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告

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

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

中止代位权诉讼。

第十六条 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

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 ， 人民法院

可以合并审理。

第十七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

措施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

第十八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

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起诉。

第十九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次债务人负担， 丛实现
的债权中优先支付。

第二十条 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

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

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第二十一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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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

起诉次债务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债务人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债务人起诉的人民法

院在代位权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法中止。

五、撤销权

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由被告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

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

受让人为第三人。

第二十五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

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

行审理，依法撤销的 ， 该行为自始无效。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

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二十六条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

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 . • • I ·, .. ,. '' 

六、合同转让中的第三人 I, 
书 , ` 

第二十七条 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

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

第二十八条 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转移合同义务后，受让人与债权人之间因

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受让人就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 可

以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

第二十九条 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将其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

受让人，对方与受让人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对方就合同权利义务提

出抗辩的，可以将出让方列为第三人。
` • • I': I . , I . ,C I, 、·

, I ,,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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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请求权竞合

第三十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

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对方当事人提出管

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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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W 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解释一》）已于 1999 年 12 月 1 日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090

次会议讨论通过 ， 自 1999 年 1 2 月 29 日起施行。本文拟就《解释一》的理解和适

用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二、关于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 一）法律适用范围

法律的适用范围，是指法律的时间效力、对象效力和空间效力 。 由千对《合同

法》的空间效力即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目前不存在疑问，对象效力即对人的适用范

围， 《合同法》第二条、第一百二十条以及《民法通则》已有明确规定。因此 ，

《解释一》的第一个问题法律适用范围是就《合同法》的时间效力而言的，旨在解

决《合同法》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必然遇到的《合同法》的溯及力问题。

《合同法》对其实施以前发生的合同关系到底有无溯及既往的效力 ， 是《合同

法》适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合同法》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合同

法》施行后，对基于其施行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是否适用的问题。 适用就有

溯及力，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合同法》施行前当事人依照《经济合同法》《涉

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以下简称三部合同法）订立的合同，发生纠纷

以后起诉到人民法院，《合同法》施行后人民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 三部合同法已

经被《合同法》明文废止，还能否引用？对此，有从新说与从旧说（又称合同订

• 撰稿人 ： 曹守晔、张进先、尹各先、杜万华、侯建军、 刘凯湘、陈现杰、 曹士兵、部中林，原载（人民司

法》 200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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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行为说）两种观点。

从新说认为，《合同法》施行前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仍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办；

如果发生合同纠纷，《合同法》施行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审理或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时，一律适用《合同法》。 因为

《合同法》包括了三部合同法中有关合同的内容，只是在三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行

了补充和完善，二者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一致的。

从旧说认为， 《合同法》施行前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如果发生合同纠纷，即使

在《合同法》施行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审

理或者仲栽机构进行仲裁时，也应当相应适用三部合同法。 因为订立合同的行为发

生在《合同法》施行前，其关于合同履行的条款必然依照当时的法律确定，如果因

为该合同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 实施之日或者合同履行期限在 《合同法》实

施之后而适用《合同法》，则有违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冲

突，适用的后果有不教而诛之嫌。

我们认为，以上两说各有一定道理。 从新说一刀切，充分考虑了新法的权威

性，简单易记，便于掌握；从旧说实事求是，充分考虑了订立合同行为的历史性，

能够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但从新说完全忽视了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

则，从旧说忽视了合同从订立到履行在时间上的距离和合同履行的动态过程，忽视

了原来三部合同法的不完善性、不协调性和 《合同法》 新设立的制度，忽视了新旧

合同法在合同效力上的宽严差别，均有一定的片面性。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除了

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外，立法上的原因是缺乏 《合同法施行法》。《合同法》 施

行后如何适用，这是 《解释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一般原则

针对上述问题，《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了 《合同法》 施行以后 《合同法》

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一般原则：“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

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

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

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从 《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看，新合同用新法，对旧

合同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以溯及既往为例外，以适用旧法为原则，以适用新法为

例外 、 补充。

《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原来三部合同法

有规定的适用原来的规定。 《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涉外合同，在《合同法》有

新的规定时，可以仍然按照合同的约定执行。原《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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